附件1：
和林格尔县企业投资项目承诺书
和林格尔县人民政府：
我单位在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投资建设的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工程项目，自愿参与企业投资项目行政审批模式改革工作试点，郑重承诺自申领《施工通知书》之日起，至项目主体工程完工之日止，主动办理完成下列事项：
一、自施工通知书下发之日起1个月内，及时办理完成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。
二、自施工通知书下发之日起3个月内，及时办理完成项目建设用地不动产登记。
三、自施工通知书下发之日起4个月内，及时办理完成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。
四、自施工通知书下发之日起6个月内，及时办理完成建筑工程施工许可。
五、自施工通知书下发之日起至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前，及时办理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、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、洪水影响评价审批、安全设施设计专篇审查、职业危害防护设施设计审查以及其他项目建设相关手续。
六、自施工通知书下发之日起，严格做好环境保护、安全生产、特种设备安全使用等相关工作。
七、我单位承诺严格按照规划设计方案、施工图审查通过的方案进行施工。
如我单位违反上述承诺，自愿停止建设、接受罚款；主动拆除地上构筑物，如无法自行拆除的，由县政府或相关部门拆除，我方支付相关拆除费用；如被撤销施工通知书，不能按要求办理施工手续并开工建设的，自愿接受土地闲置费、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处罚；自愿接受其他相关行政处罚；作为企业不良信用记录，纳入自治区、呼和浩特市、和林格尔县诚信记录并进行公示；主动承担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。
特此承诺！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年   月   日
建设单位（盖章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年   月   日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　　　　　　年   月   日
承诺单位联系人：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承诺单位地址：
附件2：
和林格尔县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
项目施工通知书
	工程基本条件
	工程名称
	 
	工程性质
	 

	
	工程地点
	 
	工程规模与
结构类型
	 

	
	建设单位
	 
	工程负责人
	 
	手机
	 

	
	施工单位
	 
	项目经理
	 
	手机
	 

	
	监理单位
	 
	工程总监
	 
	手机
	 

	开工条件
	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
	已办

	
	施工图审查情况（施工图设计审查合格书）
	已办

	
	和林格尔县企业投资项目承诺书
	已办

	自本通知单下发之日起6个月内，建设单位应按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办理正式施工许可证。严格按照规划设计方案、施工图审查通过的方案进行施工，做好环境保护、安全生产、特种设备安全使用等相关工作。
   
审核单位：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年  　 月    日
    　　　　　　 （盖章）


注：施工通知书仅作为准予临时施工的凭证，不能作为竣工验收、融资贷款和其他手续的凭证。
附件3：
和林格尔县工业投资项目预审批申请表
	投资主体
	

	项目名称
	

	联系人
	

	联系电话
	

	核心审批资料
	 1.园区预审批申请文件
 2.xxxxxx
 3.xxxxxx

	承诺内容
	本公司自愿申请对该项目进行预审批，并作出以下承诺：
一、本投资人提供的所有申请资料真实有效。
二、通过招拍挂方式取得土地的，若未能拍得土地，在预审批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本投资人承担。
三、取得土地后，按规定及时交纳各项规费。
四、在取得正式批准文件前，按要求补齐全部非核心材料。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承诺人：（签名）
               　　（盖章）

	备注
	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
